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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049/01-02(02)號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廉署資料文件廉署資料文件廉署資料文件廉署資料文件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㆒名高級警司於星期㆕晚（㆓零零㆓年五月十六日）

因涉嫌觸犯防賄條例被廉政公署調查㆟員拘捕。於周五（㆓

零零㆓年五月十七日），廉署㆟員再拘捕多兩名警務㆟員。

電子傳媒於星期五（五月十七日）報導該項行動，而報章亦

於翌日（五月十八日）作出相關報導。

2) 廉政公署在接獲多家傳媒查詢有關案件後，於星期六

（五月十八日）發出簡短公布，證實有關的拘捕行動，並簡

略交待被捕㆟士涉嫌觸犯的罪行性質。（見附 錄㆒）

3) 警方於星期日（五月十九日）傍晚就該項廉署行動發

表聲明。而廉署亦於當晚發出回應聲明。（見附錄 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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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的關注公眾的關注公眾的關注公眾的關注

4) 回應近日社會輿論對事件表達的疑慮，廉政公署欲闡

釋㆘列各點。

（㆙） 警隊貪污情況

5) 根據廉署接獲的貪污舉報和相關的情報顯示，我們可

以確證涉及警務㆟員的整體貪污問題並沒有惡化。近年涉及

警務㆟員的貪污舉報數字亦持續㆘降。（見附錄㆔）

（㆚） 調查工作的監察和制衡

6) 廉署的調查工作受到嚴格的監察和制衡，以確保調查

工作的有效性和防止濫權。所有案件的檢控均需由律政司同

意。廉署在終止任何調查之前亦必諮詢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

員會。廉署須向委員會匯報所有已完成調查但最終未有刑事

檢控的個案。此外，廉署亦須向委員會呈交所有重要調查個

案（包括曾經以新聞稿形式向外公布的調查個案），調查超

過㆒年的個案的進度報告、以及解釋任何接受廉署保釋超過

六個月的㆟士的案件。調查完結後，廉署會書面通知受查㆟

士有關的調查結果。貪污調查程序見附錄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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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新聞稿政策

7) 廉署只會就㆒些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調查案件發放新

聞稿。廉署嚴格規定在被捕涉案㆟士被落案起訴前，廉署不

會公布或證實其身分。

8) 根據廉署的紀錄，在㆒九九九年至㆓零零㆒年期間，

廉署曾發出新聞公布而涉及警務㆟員的案件，只有㆔宗個案

尚在調查㆗或等候律政司指示，其餘均己落案檢控。該㆔宗

分別於㆓零零㆒年的九月十㆒日、㆓零零㆒年十㆒月十㆕日

和㆓零零㆒年十㆓月八日公布的案件均有定期向審查貪污

舉報諮詢委員會 報。

（㆜） 與警隊的溝通

9) 廉署非常重視與警隊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在肅貪倡

廉的工作㆖，廉署視警隊為夥伴和盟友。兩個部門在不同層

面已設立多個渠道，在調查和倡廉的工作㆖保持溝通（見附

錄五）。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加強相互的合作和溝通。

廉政公署

㆓零零㆓年五月



4

附件㆒

㆓○○㆓年五月十八日㆓○○㆓年五月十八日㆓○○㆓年五月十八日㆓○○㆓年五月十八日

回應聲明回應聲明回應聲明回應聲明

廉政公署收到多間傳媒就㆒項拘捕行動作出查詢。廉署今日（星期六）

證實於本周㆕展開的行動㆗，拘捕了㆔名警務㆟員，即㆒名高級警司、

㆒名高級督察及㆒名偵緝警署警長。

另外，㆒名卡拉OK酒廊及夜總會經營者亦在行動㆗被拘捕。該名經營

者是涉案高級督察的妻子。

被捕的高級警司涉嫌曾接受該名經營者提供的利益，包括免費妓女服

務。

該名高級警司涉嫌透過偵緝警署警長，就警方對尖沙咀及旺角多間娛樂

場所，包括夜總會及卡拉OK酒廊的巡查行動「通風報信」。

㆕名被捕㆟士仍被廉署拘留。調查繼續進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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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

㆓○○㆓年五月十九日㆓○○㆓年五月十九日㆓○○㆓年五月十九日㆓○○㆓年五月十九日

廉署聲明廉署聲明廉署聲明廉署聲明

廉政公署在收到多間傳媒查詢有關該署拘捕㆔名警務㆟員包括㆒名高

級警司的案件後，於星期六（五月十八日）發出回應聲明。廉署已知會

警方高層案件涉及的指控詳情及對被捕警務㆟員所採取的行動。

廉署就其調查的案件發出新聞公報的目的，主要是向公眾交待有關行動

的性質，因為行動往往會在公眾㆞方進行。廉署㆒貫的政策是疑犯被落

案起訴後才會公布他／她們的名字。

現階段由於此宗涉及警務㆟員的案件仍在調查㆗，廉署暫時不會再作進

㆒步評論。

廉署的所有調查皆由貪污指控引發，拘捕行動亦是嚴格按照法例規定而

進行。

廉署的調查工作亦受到嚴謹的監察。當案件完成調查後，廉署必須將報

告呈交律政司，由律政司決定是否作出檢控。如果法律意見認為案件不

應作檢控或警誡，廉署會向「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提交報告，由

委員會建議應否再採取任何行動。

在委員會的同意㆘，廉署會將報告副本交給有關部門首長考慮應否採取

任何行政或紀律行動。而曾受調查的㆟士亦會被知會調查結果。

廉署亦定期向「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就仍在調查㆗的重要案件

作出匯報。另外，廉署亦要就任何超過十㆓個月的調查及任何接受廉署

保釋超過六個月的㆟士的案件，向委員會作定期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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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十分重視與警方的夥伴合作關係，以合力打擊貪污。過往亦與警方

多次成功進行聯合行動。

我們強調涉及警方的貪污問題並沒有惡化。

此外，廉署的㆒貫做法是，若拘捕行動涉及警務㆟員，廉署會向警方高

層交待案件詳情，並會知會他們有關進展。而那些涉及警務㆟員但最終

未有任何法律行動的個案，廉署亦會將㆒份報告，通常經由「審查貪污

舉報諮詢委員會」，交予警方。

廉署將會與警方聯絡，了解他們在今日新聞公報㆗所提及的同類案件，

我們亦會向警方就有關案件，包括最近㆒宗調查，交待最新進展，以消

除任何誤解。

（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㆔㆔㆔㆔

廉政公署接獲有關警隊的貪污舉報廉政公署接獲有關警隊的貪污舉報廉政公署接獲有關警隊的貪污舉報廉政公署接獲有關警隊的貪污舉報

1997 – 2001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警隊(貪污舉報) 512 560 507 602 513

警隊(可追查貪污舉報) 339 365 336 370 338

有關警隊佔所有政府部門的

比例

40% 38% 35% 35% 32%

有關警隊佔所有貪污舉報的

比例

17% 16% 14% 14% 11%

貪污舉報總數 3057 3555 3561 4390 4476



附件㆕附件㆕附件㆕附件㆕

調查貪污投訴程序調查貪污投訴程序調查貪污投訴程序調查貪污投訴程序

接獲貪污投訴

         │
                                 │

執行處處長級㆟員

   ┌――――――――――┴――――――――┐
 可追查          無從追查

   │ │

  調查―――――――――┐  │ 
   │              │ │

           │   進度報告                  │
           │   -重要案件 │

        ┌―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  -疑犯保釋超過六個月的個案 │

   │    │           -調查超過㆒年的個案 │

  │  法庭法庭法庭法庭     │ │

         │    │ │ │

      └――┴―― 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 ―――――┘
        │

    │ 
 最後程序:
! 轉介有關部門作行政或紀律處分

! 無須繼續跟進

! 知會投訴㆟有關調查結果

! 知會受疑㆟有關調查結果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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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與警方的溝通機制廉署與警方的溝通機制廉署與警方的溝通機制廉署與警方的溝通機制

廉署透過多種渠道與警方保持緊密聯繫，其㆗包括：

! 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  - 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是這個負責

監察廉署調查工作的委員會的當然委員。

! 警方反貪污策略督導委員會  - 委員會專責策劃警方的反貪污

工作，成員包括廉署執行處、防止貪污處、社區關係處的處長

級㆟員。

! 警廉聯絡小組  - 兩個部門分別派出高級㆟員出席小組會議商

討調查工作事宜。

! 廉署調查㆟員定期舉行簡報會  - 廉署㆟員每年共舉行㆔十多

次簡報會，向警務處總區及區指揮官匯報彼此的聯絡工作和與

雙方有關的案件。

除了㆖述定期舉行的會議和簡報會外，廉署亦與警務處投訴及

內部調查科定期保持聯絡，並視乎情況需要與警方其他單位進行

聯絡。

在防貪工作方面，由廉署防貪處和警方代表所組成的警方防貪警方防貪警方防貪警方防貪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每年舉行會議兩次，共同商議警隊內較容易出現貪污機會

的範疇，然後進行研究和檢討。

(完 )


